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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相关股东延长锁定期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2041 号）同意注册，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众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67 万股，发行价格为 72.46 元/股，
并于 2024年 1月 1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交易。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 6,667万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生增发、送股、
公积金转增股本等事项，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二、相关股东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时，相关股东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就所持公司股份锁定期（以下统称锁

定期）分别出具承诺，具体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第一大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张玲珑、彭云华、林凯、林慧、刘昶林、陈俊、梁庆及第一大股东哈尔滨

博实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本公司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

本次发行前本人/本公司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本公司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上市至本人/本公司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锁定或减持以及本人/本公司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相关责任的要求发生变化或有不同规定， 本人/本公司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
等要求及规定。

4．上述承诺为本人/本公司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可撤销，本人/本公司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如有违
反，本人/本公司将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庆的一致行动人梁皓宸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梁庆的一致行动人梁皓宸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除已委

托梁庆表决权外）本次发行前本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
人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
相应调整。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锁定或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相关责任的要求发生变化或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要求及规定。

4．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可撤销，本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本人将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公司持股高级管理人员蒋慧莲承诺
公司持股高级管理人员蒋慧莲承诺：
1．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

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2．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的发行价；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至本
人减持期间，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
相应调整。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 若发行人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
行价，或者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
人持有发行人股票的锁定期在原有锁定期限基础上自动延长六个月。 上述发行价指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发行人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3．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本人每年转让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25%；离职后六个月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4．若本人离职或职务变更的，不影响本承诺函的效力，本人仍将继续履行上述承诺。
5．若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股票锁定或减持以及本人因违反

上述承诺而应承担相关责任的要求发生变化或有不同规定，本人自愿无条件地遵从该等要求及规定。
6．上述承诺为本人真实意思表示且不可撤销，本人严格履行上述承诺内容，如有违反，本人将依法

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相关股东股份锁定期延长情况
截至 2024年 2月 21日收盘，公司股票的收盘价已连续 20 个交易日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价格 72.46元/股，触发上述承诺的履行条件。 依照股份锁定期安排及相关承诺，上述股东持有公司股
份的锁定期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延长 6个月，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姓名 持股方式 持股数量

（股）
原股份锁定
到期日

现股份锁定
到期日

1 哈尔滨博实 自动化 股 份 有
限公司 直接持股 9,599,76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2 张玲珑 直接持股 6,960,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3 彭云华 直接持股 4,888,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4 林凯 直接持股 4,560,12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5 林慧 直接持股 4,560,12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6 刘昶林 直接持股 2,620,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7 陈俊 直接持股 2,260,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8 梁庆 直接持股 1,736,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9 梁皓宸 直接持股 1,000,000 2027 年 1 月 9 日 2027 年 7 月 9 日

10 蒋慧莲 直接持股 490,000 2025 年 1 月 9 日 2025 年 7 月 9 日

上述延长锁定期的股份未解除限售前，因公司送红股、转增股本、配股等原因增加的股份亦将遵
守相关承诺。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相关股东已遵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报

时出具的承诺，就公司股价存在连续 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的事项自愿延
长 6个月股份锁定期。 公司相关股东延长本次发行前所持有股份锁定期的行为不存在违反股份锁定
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有损上市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保荐人对本次相关股东延
长股份锁定期的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上海博隆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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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施“赛轮转债”赎回

（暨摘牌）的最后一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赎回登记日：2024年 2月 22日
● 赎回价格：100.155元/张
● 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 2月 23日
● 最后交易日：2024年 2月 19 日
自 2024年 2月 20日起，“赛轮转债”已停止交易。
● 最后转股日：2024年 2月 22日
截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收市后，距离 2 月 22 日（“赛轮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1 个交易日，2 月

22日为“赛轮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 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赛轮转债”将自 2024年 2月 23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 投资者所持“赛轮转债”除在规定时限内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8.89 元的转股价格进

行转股外，仅能选择以 100元/张的票面价格加当期应计利息（即 100.155元）被强制赎回。若被强制赎
回，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赛轮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赛轮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的股票自 2023 年 12 月 28 日至 2024 年 1 月 24 日

已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内有 15 个交易日收盘价格不低于“赛轮转债”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 根据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的约定，已
触发“赛轮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

“赛轮转债”的议案》，决定行使“赛轮转债”的提前赎回权，对“赎回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赛轮转债”全
部赎回。

现依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可转换公司债券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本公司《募集说明书》的有关条款，就赎回有关事项向全体“赛轮转债”持有人公告如下：

一、赎回条款
《募集说明书》约定的“赎回条款”如下：
（一）到期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 公司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 110%（含最

后一期利息）的价格向可转债持有人赎回全部未转股的本次可转债。
（二）有条件赎回条款
在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

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换公司债券：
A、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转股期内，如果公司 A 股股票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至少有 15 个交易日的

收盘价格不低于当期转股价格的 130%（含 130%）。
B、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 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将赎回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上述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 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格和收

盘价格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格计算。
二、本次可转债赎回的有关事项
（一）赎回条件的成就情况
自 2023年 12月 28 日至 2024年 1月 24日，公司股票已满足连续 30 个交易日中有 15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格不低于“赛轮转债”当期转股价 8.89 元/股的 130%（即 11.56 元/股），已触发“赛轮转债”的
有条件赎回条款。

（二）赎回登记日
本次赎回对象为 2024年 2月 22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

简称“中登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赛轮转债”的全部持有人。
（三）赎回价格
根据本公司《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提前赎回的约定，“赛轮转债”赎回价格为 100.155元/张。

其中，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持有的可转换公司债券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换公司债券当年票面利率，2023年 11月 2日至 2024年 2月 23日的票面利率为 0.5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2023 年 11 月 2 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 年 2 月 23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共 113天。
当期应计利息：IA=B×i×t/365=100*0.50%*113/365=0.155元/张
赎回价格=可转债面值+当期应计利息=100+0.155=100.155元/张
（四）赎回程序
本公司将在赎回期结束前按规定披露“赛轮转债”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赛轮转债”持有人有关

本次赎回的各项事项。
当本公司决定执行全部赎回时，在赎回登记日次一交易日（2024年 2月 23日）起所有在中登上海

分公司登记在册的“赛轮转债”将全部被冻结。
本公司在本次赎回结束后， 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上公告本次赎回结果和本次赎回对本公司的

影响。
（五）赎回款发放日：2024年 2月 23日
本公司将委托中登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赎回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

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持有人派发赎回款，同时减记持有人相应的“赛轮转债”数额。 已办理全面指
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赎回款， 未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赎回款暂
由中登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六）交易和转股
2024年 2月 19 日收市前，“赛轮转债” 持有人可通过二级市场继续交易或按照 8.89 元/股的转股

价格进行转股，赎回资金发放日前的第 3 个交易日（2024 年 2 月 20 日）起，“赛轮转债”将停止交易；
2024 年 2 月 20 日起至赎回登记日（2024 年 2 月 22 日）收市前，“赛轮转债”持有人仍可按照 8.89 元/
股的转股价格进行转股。 赎回登记日（2024年 2月 22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赛轮转债”将停止转
股。

自 2024 年 2 月 20 日起，“赛轮转债”已停止交易；截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收市，距离 2 月 22 日
（“赛轮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1个交易日，2月 22日为“赛轮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七）摘牌
自 2024年 2月 23日起，本公司的“赛轮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八）关于投资者缴纳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所得税的说明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赛轮转债”的个

人投资者（含证券投资基金）应缴纳债券个人利息收入所得税，征税税率为利息额的 20%，即每张可转
债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55元（含税），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24 元（税后）。 上述所得税
将统一由各兑付机构负责代扣代缴并直接向各兑付机构所在地的税务部门缴付。

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其他相关税收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于持有“赛轮转
债”的居民企业，其债券利息所得税自行缴纳，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55 元
（含税）。

3、对于持有本期可转债的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非居民企业，根据
《关于延续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企业所得税、 增值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 2021
年 34 号）规定，自 2021 年 11 月 7 日起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对境外机构投资境内债券市场取得
的债券利息收入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和增值税， 即每张可转债实际派发赎回金额为人民币 100.155
元。 上述暂免征收企业所得税的范围不包括境外机构在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与该机构、场所
有实际联系的债券利息。

三、本次可转债赎回的风险提示
（一）自 2024 年 2 月 20 日起，“赛轮转债”已停止交易；截至 2024 年 2 月 21 日收市，距离 2 月 22

日（“赛轮转债”最后转股日）仅剩 1个交易日，2月 22日为“赛轮转债”最后一个转股日。 特提醒“赛轮
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二）投资者持有的“赛轮转债”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的，建议在停止交易日前解除质押或冻结，以
免出现因无法转股而被强制赎回的情形。

（三）赎回登记日收市后，未实施转股的“赛轮转债”将全部冻结，停止交易和转股，将按照 100.155
元/张的价格被强制赎回。 本次赎回完成后，“赛轮转债”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摘牌。

（四）因“赛轮转债”最后交易日价格（2 月 19 日收盘价为 149.19 元/张）与赎回价格（100.155 元/
张）差异较大，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较大投资损失。

“赛轮转债”已停止交易，特提醒“赛轮转债”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
四、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资本运营中心
联系电话：0532-68862851
特此公告。

赛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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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
《线上及线下开庭通知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阶段：收到开庭通知。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公司下属参股公司云

南万城百年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下称“万城百年”）及其下属控股子公司云南澄江老鹰地旅游度假村有
限公司（下称“老鹰地公司”）为被申请人。

3、涉案的金额：约 11.59 亿元（其中公司按持股比例 36%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公司仅收到开庭通知，公司已对该逾期担保事项按担保

合同约定确认了预计负债 4.29 亿元。本次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
终实际影响需以仲裁院的仲裁裁决为准。

公司于 2024年 2月 20日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下称“深圳仲裁院”）送达的（2023）深国仲受 5793
号-10《线上及线下开庭通知书》，现将有关事项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案件当事人
申请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昆明分行（下称“招商银行昆明分行”）
第一被申请人：老鹰地公司
第二被申请人：公司
第七被申请人：万城百年
（二）被申请人之间的股权关系
老鹰地公司为公司下属参股公司万城百年的控股子公司，老鹰地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为：万城百

年持股 90%；永昌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10%。万城百年目前的股权结构为：公司持股 40%；云南万科企业
有限公司持股 40%；招商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 19%；云南云岭天籁投资有限公司持股 0.5%；云
南百年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下称“百年置业”）持股 0.5%。

（三）案件基本情况
2023年 8 月 7日，公司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2023）深国仲受 5793 号-4《仲裁通知》，因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招商银行昆明分行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的仲裁申请（具体事
宜详见公司于 2023年 8 月 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上刊登的临 2023-065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下属公司重大仲裁的公
告》）。

2023年 8 月 23日，公司收到深圳市法院送达的(2023)粤 03民特 1449 号《受理案件通知书》，就仲
裁协议效力纠纷，公司向深圳市法院提交申请书，申请确认《委托贷款不可撤销担保书》约定的仲裁条
款无效（具体事宜详见于公司 2023年 8 月 2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3-070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案件受理
通知书的公告》）。

2023 年 9 月 27 日，公司收到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人民法院送达的（2023）云 0112 财保 2399 号
《民事裁定书》，招商银行昆明分行于 2023月 7月 24日向深圳国际仲裁院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请求对
公司名下价值 417,193,862.21元的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具体事宜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9 月 2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3-077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仲裁中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23年 10月 7日，公司收到深圳市法院送达的(2023)粤 03民特 1449 号《民事裁定书》，公司与被
申请人招商银行昆明分行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 深圳市法院于 2023 年 8 月 23 日立案后进行
了审查，裁定驳回公司的申请（具体事宜详见于公司 2023 年 10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3-079 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收到驳回申请的＜民事裁定书＞的公告》）。

2024年 1月 5日，公司收到深圳仲裁院送达的（2023）深国仲受 5793 号-6《仲裁庭组成及开庭通
知》，深圳仲裁院指定张守文为本案仲裁员；根据《深圳国际仲裁院金融借款争议仲裁规则》（下称“《金
融规则》”）第十条、《深圳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下称“《仲裁规则》”）第三十条第(三)款之规定，经两位
已确定的仲裁员共同指定，朱慈蕴作为本案首席仲裁员。 上述仲裁员于 2024 年 1 月 5 日组成仲裁庭
审理本案。 仲裁庭确定于 2024年 1月 18 日 18 时在深圳仲裁院位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第一仲裁庭开
庭审理（具体事宜详见于公司 2024年 1月 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4-001号《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仲裁庭组成及
开庭通知的公告》）。

2024年 1月 12日，公司收到深圳国际仲裁院送达的（2023）深国仲受 5793号-7《中止仲裁程序的
通知》，仲裁庭于 2024年 1月 10日收到第五被申请人百年置业提交的中止仲裁程序申请及深圳市法
院受理案件通知书，深圳市法院已受理了百年置业就（2023）深国仲受 5793 号仲裁案而提出的申请
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 仲裁庭决定：根据《仲裁规则》第四十六条，本案仲裁程序从即日起中止，待法
院确认仲裁协议效力的案件审结后，仲裁庭将另行通知双方当事人恢复仲裁程序。 原定 2024 年 1 月
18 日 18 点的庭审取消，开庭时间另行通知（具体事宜详见于公司 2024 年 1 月 13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和《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临 2024-003 号《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止仲裁程序的通知＞及法院受理相关案件的公告》）。

二、案件进展情况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之间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根据《仲裁规则》第六十七条、《金融规则》第十条的

规定，仲裁庭决定本案采取网上与现场开庭结合的方式进行审理。
仲裁庭确定于 2024年 2月 28 日开庭。
三、本次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公司仅收到开庭通知，公司已对该逾期担保事项按担保合同约定确认了预计负债 4.29 亿元。本次

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最终实际影响需以仲裁院的仲裁裁决为准。
四、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是否存在达到披露条件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含控股子公司）不存在达到披露条件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se.com.cn）及《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以上
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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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19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

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m）上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
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 现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4 年 2 月 20
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1 优利德集团有限公司 60,222,200 54.33

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41,086 2.47

3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
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3,141 2.16

4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354 2.11

5 拓利亚二期企业管理 （东莞）中心（有限合伙） 2,286,200 2.06

6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04,484 1.99

7 广东嘉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48,620 1.67

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24,320 1.38

9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均衡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19,121 1.37

10 拓利亚一期企业管理 （东莞）中心（有限合伙） 1,263,800 1.14

二、 公司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数量（股 ）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比例（%）

1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先进制造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2,741,086 5.64

2 平安基金－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分红－个险分红－平安人
寿－平安基金权益委托投资 2 号单一资产管理计划 2,393,141 4.92

3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稳鑫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340,354 4.82

4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汇添富科创板 2 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2,204,484 4.54

5 广东嘉宏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848,620 3.80

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启明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524,320 3.14

7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交银施罗德均衡成长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1,519,121 3.13

8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盛锦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262,566 2.60

9 拓利亚二期企业管理 （东莞）中心（有限合伙） 1,208,831 2.49

10 拓利亚三期企业管理 （东莞）中心（有限合伙） 907,526 1.87

特此公告。

优利德科技(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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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
资产管理人和存管账户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和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于 2024年 2月 20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
变更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人和存管账户的议案》，决定将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中通过
“安联裕远 3号资产管理产品”持有股份的管理模式变更为公司自行管理，相关股票由 2022 年员工持

股计划专户“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2022 年员工持
股计划专户”）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承接。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 年 2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东阳光关于变更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资产管理人和存管账户的
公告》（临 2024-06 号） 和《东阳光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第三次持有人会议决议公告》（临 2024-07
号）。 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4年 2月 21日，公司 2022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受让了“安联裕远 3 号资产
管理产品”持有的 24,836,072 股公司股份，完成后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专户合计持有 104，998，028
股公司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48%，管理模式变更为公司自行管理。 本次变更完成后，公司 2022 年
员工持股计划按照《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员工持股计划（修订稿）》的规定继续
执行。

公司将持续关注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东阳光科技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2 月 22 日

� � � �证券代码：600332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4－006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澳门进口药物之

预先许可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2024年 2月 20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广州白云

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一药业”）收到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消渴丸
进口药物之预先许可证书。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商用名称：消渴丸
剂型：丸剂
含量：2.5mg/2.5g
每一包装数量：1×75g

登记编号:Z44020045
制造商：广州白云山中一药业有限公司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情况
消渴丸功能主治为滋肾养阴，益气生津。 用于气阴两虚所致的消渴病，症见多饮、多尿、多食、消

瘦、体倦乏力、眠差、腰痛，2型糖尿病见上述证候者。
2023年 3月，中一药业向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递交进口药物之预先许可申请。消

渴丸为中一药业独家品种， 2022年消渴丸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 42,699.48 万元。中一药业在消渴丸研
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计约人民币 3,500万元（未审计）。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本次获得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药物监督管理局签发的消渴丸进口药物之预先许可证书后， 中一

药业消渴丸可在澳门地区销售，有助于中一药业扩展境外市场业务，提升本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 本
次获得该药品进口药物之预先许可证书，对本公司当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 各类产品/药品的投产及未来投产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市场环
境变化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1 日

� � � �证券代码：603083 证券简称：剑桥科技 公告编号：临 2024-010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科技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国科发火〔2016〕32号）、《高新

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国科发火〔2016〕195号）、《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实施办法》（沪
科合〔2021〕21号）的有关规定，经审查，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被列入 2023 年

度上海市符合认定条件的拟认定高新技术企业名单中， 并经公示无异议， 获颁证书编号为
GR202331002787的《高新技术企业证书》，发证日期为 2023年 11月 15日，有效期为三年。

本次系公司原《高新技术企业证书》（证书编号为 GR202331002787，发证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有效期为三年）有效期届满后进行的重新认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的相关税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在
认定有效期内享受所得税减按 15%税率征收的税收优惠政策。 公司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
后，将连续三年（即 2023年、2024年和 2025年）继续享受该项税收优惠政策。

2023年度公司已按 15%的税率预缴企业所得税，本次通过高新技术企业重新认定不会影响公司
2023年度经营业绩。

特此公告。
上海剑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 � � �证券代码：600925 证券简称：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02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收到董事、总经理朱涛先生的书面辞
职申请。 因个人原因，朱涛先生向公司董事会申请辞去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

员及总经理职务。
朱涛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 不会影响董事会的正常运作

及公司经营管理的正常运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朱涛先生的辞职申请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辞职后，朱涛先生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法定程序，尽快完成新任董事、总经理的补选工作。 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朱涛先生
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此公告。
江苏徐矿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 � � �证券代码：601118 证券简称：海南橡胶 公告编号：2024-015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征地安置补助费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海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全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的通知》，公司近日收到万洋高速（琼中乌
石段）征地项目的安置补助费 437,268.00元。 会计核算计入专项应付款，具体会计处理最终以审计机
构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南天然橡胶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 � � �证券代码：600998 证券简称：九州通 公告编号：临 2024-005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被担保人包括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广东九州

通医药有限公司等 37家控股子公司（含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 18 家
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担保；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九州通集团”）1月新增担保金额合计 285,004.00万元，同时解除担保金额合计 215,140.00万元。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2,584,476.59 万元，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
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有；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 特别风险提示： 公司 2024 年 1 月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新增的担保金额为

220,910.00万元，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0%，敬请投资
者注意相关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已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和 2024 年 1 月 5 日分别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 2024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申请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计划的
议案》及《关于 2024 年度公司及下属企业办理银行等机构综合授信及其他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公
司及下属企业 2024年度拟为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等 120 家公司及其
下属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开展其他业务时提供担保， 担保可在全资子公司
或控股子公司之间分别按照实际情况调剂使用（含授权期限内新设立或纳入合并范围的子公司），被
担保人包括但不限于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和其他机构申请授信或办理其他业务的下属企业（含授权
期限内新设立子公司），实际融资及担保金额将视公司及子公司运营资金的实际需求而定（详见公司
公告：临 2023-139、临 2024-001）。

公司按照上述已履行决策程序审议的相关担保事项范围，并执行上交所颁布的《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对担保事项的新规定，确定公司的担保事项包括但不限于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 10%的担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的担保总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
产 30％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担保金额连续 12 个月
内累计计算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的担保； 对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的担
保；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提供的担保等。

（二）本次担保额度调剂的情况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业务发展及实际经营需要，公司在保持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为下属企业提供的担保总额不变的前提下， 将九州通集团的担保额度调剂到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州九州通”），贵州九州通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本次担保额度调剂情况如下：

担保人 被担保方
已审批担保额度 已使用担保额度 未使用担保额度 本次调剂额度 调 剂 后 可 使 用 担 保

额度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万元）

本公司及下 属
企业

贵 州 九 州
通 30,000.00 29,000.00 1,000.00 10,000.00 11,000.00

本公司及下 属
企业

九 州 通 集
团 3,300,000.00 180,688.00 3,119,312.00 -10,000.00 3,109,312.00

注：上述控股子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下。
（三）本次担保事项的基本情况
2024年 1月， 因控股子公司申请银行融资综合授信等事项， 公司合计新增 285,004.00 万元的担

保，其中，对资产负债率高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220,910.00 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
70%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金额为 64,094.00万元。 2024 年 1 月，公司解除担保金额为 215,140.00 万
元。

2024 年 1 月，公司共计为 37 家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详细信息（包括担保人、被担保人、担保金
额、担保期限、债权人等）见下表：
担保人 被担保人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期限（月） 债权人（银行 ）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河南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10,000.00 13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疗器械 有限
公司 * 2,1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劲

松桥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广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15,00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 火

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广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8,0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 自

治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5,000.00 12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太原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5,00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渭城 区

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5,840.00 12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 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疗器械 供应
链有限公司 5,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九州通金合 （辽宁 ）药业 有
限公司 * 2,7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遵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994.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贵州九州通达医药有 限公
司 9,8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贵阳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18,000.00 8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咸宁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6,0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恩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4,00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恩施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十堰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十堰 茅

箭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3,000.00 7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
司 10,000.00 10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香 坊

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内蒙古九州通医药有 限公
司 * 13,3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

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4,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福建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5,00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建 自

贸试验区福州片区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8,000.00 12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濉溪 路

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8,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安徽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7,0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厦门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福州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湖南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10,0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 新

华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5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重庆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0 12 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岸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好药师大药房连锁有 限公
司 1,000.00 12 汉口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汉阳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宁夏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 12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 业有
限公司 1,0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焦作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新疆和济中药饮片有 限公
司 1,0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乌鲁木齐 北

京路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上海真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2,300.00 12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 嘉

定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江西九州通灵素医药 有限
公司 2,0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昌 分

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赤峰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4,97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

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黑龙江九州通医疗器 械有
限公司 * 1,500.00 13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8,000.00 12 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山东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10,0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济南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上海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10,000.00 12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九州通医疗器械集团 有限
公司 3,000.00 12 湖北应城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

司四里棚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内蒙古九州通供应链 管理
有限公司 1,000.00 1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呼和 浩

特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九州通 （甘肃 ）医疗供应 链
管理有限公司 1,0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甘肃省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 12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宁分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0 12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自贸 试

验区支行

九州通医药 集团股份 有限
公司

北京九州通医药有限 公司
* 20,000.00 1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 翠

微路支行

合计 285,004.00
注：以上被担保人名称后加 *号的公司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实际担保

期限以担保协议实际执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2024年 1月，公司提供担保的 37家控股子公司在 2024年度预计担保范围之内，公司已采取

必要措施核查被担保人的资信状况，并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能力，不存在影响上述 37 家被
担保人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其中，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大于 70%的控股子公司共计 21家，其名
称、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成立时间、注册地点、法定代表人、注册资本、经营范围、最近一期财务报表的
资产总额、负债总额、净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等，详见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二）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不存在为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二）担保期限：7个月，8 个月，10个月，12个月，13个月；
（三）担保金额：合计 285,004.00万元；
（四）反担保情况：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时，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及其关联方为担保

事项提供反担保。 2024年 1月反担保的具体情况如下：
被担保方 反担保人

山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山西诚瑞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王亚雄、王鹏举

陕西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周辉、杨新琴

九州通金合 （辽宁）药业有限公司 刘强、史洪伟 、辽宁金点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四川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吴海波

西安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李建、一元（武汉）医院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河南九州天润中药产业有限公司 武陟县益康怀药有限公司、丁保玉 、苗艳芳

上海真仁堂药业有限公司 上海真仁堂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九州通灵素医药有限公司 刘文友

内蒙古九州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海南省辉锦科技有限公司、陈荣辉 、白世鑫

九州通（甘肃 ）医疗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甘肃瀚禾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西宁九州通医药有限公司 宋党伟

注：以上提供反担保方以质押、抵押等方式提供反担保，被担保方及反担保方以实际签订并执行
的反担保协议为准。

四、 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担保，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

控制权，且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
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企业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会影响公司股
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可以保障公司正常的经营需要，有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同

意公司及其下属企业为集团各公司分别或共同提供担保， 并授权各担保公司在集团资金统一管控的
前提下，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或其他机构及被担保方协商后确定关于担保的具体事项。 本次担保事项中
提供反担保的，董事会认为可以保障上市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24 年 1 月 31 日，公司及其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被担保人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

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余额合计 2,584,476.59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截至 2023年 6 月 30 日）经
审计净资产的 88.78%。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担保对象主要为公司控股子公司（含全资子公司）及其下属企业，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

被担保方经营状况良好，其融资款项纳入集团统一管控，因此公司对外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九州通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2 月 22 日

● 报备文件
1、被担保人 2023年 9 月 30日的财务报表（主要为单体报表）；
2、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3、担保合同。
附件：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被
担
保
方
名
称

统 一 社 会 信
用代码

成 立
时间

注 册
地点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
本

经 营 范
围

2023 年 9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2023 年 9
月 30 日
负债总额

2023 年 9
月 30 日
净资产

2023 年
1-9 月 营
业收入

2023 年
1 -9 月
净利润

公 司 对 被 担 保
方持股比例
（%）

直接 间接

1

河
南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410100712
6437846

2001/
1/16

郑 州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前
程 办
事 处
前 程
大 道
369 号
1 号楼

贺
威 94,000

药 品 批
发 ； 药
品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
兽 药 经
营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营

584,533.7
6

446,030.0
5

138,503.7
1

684,154.6
8 8,845.48 100.00

%

2

北
京
九
州
通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91110115327
2719456

2014/
12/19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广 平
大 街
9 号 8
幢 2
层 229
室 -
233 室

龚
翼
华

5,000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租
赁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
药 品 批
发等

50,128.01 41,278.27 8,849.75 64,563.55 533.76 100.00
%

3

广
东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442000745
500106K

2002/
11/25

中 山
市 火
炬 开
发 区
沿 江
东 二
路 11
号

贺
威 40,000

药 品 经
营 ； 第
二 、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企
业 ； 食
品 流
通 ； 货
运 经 营
等

346,048.1
3

262,451.3
7 83,596.76 521,791.3

1
13,388.1
7

100.00
%

4

广
西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450100692
776992H

2009/
8/19

南 宁
市 永
林 路
88 号

贺
威 46,400

药 品 批
发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营等

199,654.2
9

151,524.3
5 48,129.94 192,618.4

5 1,522.39 100.00
%

5

山
西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140100578
479222X

2011/
7/21

山 西
综 改
示 范
区 太
原 唐
槐 园
区 真
武 路
200 号
物 流
中心 5
楼

王
亚
雄

58,000

药 品 批
发 ； 药
品 零
售 ； 消
毒 器 械
销 售 ；
药 用 辅
料 销 售
等

291,530.1
1

229,414.8
5 62,115.25 340,311.9

3 2,582.56 94.83%

6

陕
西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610132088
0629342

2014/
7/10

陕 西
省 西
安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高
铁 新
城 草
滩 六
路 南
段 58
号

贺
威 26,000

第 一 类
医 疗 器
械 销
售 ； 第
二 类 医
疗 器 械
销售等

118,702.5
4 91,650.01 27,052.53 177,053.0

3 692.39 51.00%

7

九
州
通
金
合
（ 辽
宁 ）
药
业
有
限
公
司

91210000594
813796Y

2012/
4/27

沈 阳
市 和
平 区
市 府
大 路
200 号
（4-4）

刘
强 30,000

药 品 批
发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营等

162,998.8
4

131,825.5
4 31,173.29 82,550.57 1,334.29 100.00

%

8

四
川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510115767
26292XE

2004/
10/23

成 都
市 温
江 区
成 都
海 峡
两 岸
科 技
产 业
开 发
园 檬
桥 路
777 号

贺
威 60,000

药 品 零
售 ； 道
路 货 物
运 输
（ 不 含
危 险 货
物 ）； 药
品 批 发
等

218,761.7
9

154,901.4
8 63,860.31 243,324.9

4 1,269.87 93.33
%

9

咸
宁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421200MA
4928YG2T

2017/
12/6

咸 宁
市 经
济 开
发 区
长 江
产 业
园 金
桂 路
240 号

刘
义
常

3,000

第 一 类
医 疗 器
械销售 ,
第 二 类
医 疗 器
械销售 ,
化 妆 品
批发等

41,528.45 36,475.59 5,052.86 25,946.92 552.50 100.00
%

10

恩
施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422800676
461077D

2008/
6/25

恩 施
市 舞
阳 街
道 办
事 处
耿 家
坪村

刘
义
常

20,000

中 药 饮
片 、 中
成 药 、
化 学 原
料药等

88,125.21 64,631.00 23,494.21 50,064.88 1,448.76 100.00
%

11

内
蒙
古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150100790
150432F

2006/
6/8

呼 和
浩 特
市 赛
罕 区
金 桥
开 发
区 达
尔 登
北 路
22 号

贺
威 12,700

药 品 批
发 ； 兽
药 经
营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营等

144,266.5
6

117,375.1
6 26,891.40 156,085.9

5 3,825.30 100.00
%

12

安
徽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340100680
8213465

2008/
10/15

安 徽
省 合
肥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芙
蓉 路
368 号

贺
威 45,000

药 品 批
发 ； 药
品 零
售 ； 道
路 货 物
运输等

236,791.6
9

189,275.1
0 47,516.58 193,564.5

8 867.97 100.00
%

13

厦
门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350212671
278652E

2008/
5/26

厦 门
市 同
安 区
西 柯
镇 轻
工 食
品 工
业 园
白 云
大 道
100 号

徐
铮 4,000

药 品 批
发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
保 健 食
品 销 售
等

32,947.87 25,615.19 7,332.68 46,441.90 728.36 100.00
%

14

重
庆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500108781
564115J

2005/
11/2

重 庆
市 南
岸 区
长 江
工 业
园 江
桥 路
2 号

贺
威 42,000

危 险 化
学 品 经
营 ； 药
品 批
发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营等

200,368.6
3

148,335.1
8 52,033.45 310,784.3

4 3,865.65 100.00
%

15

宁
夏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640100MA
762FF379

2017/
9/12

宁 夏
银 川
市 兴
庆 区
苏 银
产 业
园 产
旺街 9
号

魏
科
科

5,000

药 品 批
发 ； 药
品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
消 毒 器
械 销 售
等

21,644.89 15,361.59 6,283.30 25,709.96 229.82 100.00
%

16

赤
峰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150402597
348340W

2012/
7/6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赤 峰
市 红
山 区
内 蒙
古 红
山 物
流 园
区 赤
锡 路
160 号

王
飞 3,000

药 品 批
发 ;第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等

84,785.64 72,479.61 12,306.03 108,994.3
5 1,475.29 90.00%

17

黑
龙
江
九
州
通
医
疗
器
械
有
限
公
司

91230109MA
19MH978M

2017/
9/18

黑 龙
江 省
哈 尔
滨 市
松 北
区 龙
兴 路
1819
号 黑
龙 江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321
室 、
322 室

宋
俊 1,000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租赁等

12,079.94 10,700.45 1,379.49 10,787.81 684.82 100.00
%

18

山
东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370100763
687736M

2004/
8/23

山 东
省 济
南 市
高 新
区 春
山 路
188 号

贺
威

110,00
0

药 品 批
发 ； 药
品 进 出
口 ； 食
品 销 售
等

439,782.1
1

365,515.8
1 74,266.30 540,328.9

0 3,612.71 100.00
%

19

上
海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310107744
9229139

2002/
11/20

上 海
市 普
陀 区
常 和
路 666
号

贺
威 35,000

药 品 批
发 ； 第
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 ；
酒 类 经
营等

235,807.9
7

181,247.7
8 54,560.19 355,434.0

7 6,936.42 100.00
%

20

西
宁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632900757
4382071

2005/
8/16

青 海
省 西
宁 市
城 中
区 锦
川 大
道 208
号

蔡
书
成

4,195

生 化 药
品 、 中
药 饮
片 、 中
药 材 、
抗 生 素
销售等

16,607.18 12,399.18 4,208.00 15,055.81 -58.13 63.29%

21

北
京
九
州
通
医
药
有
限
公
司

91110000722
6767585

2000/
6/29

北 京
市 大
兴 区
大 兴
经 济
开 发
区 广
平 大
街 9
号

龚
力 75,590

药 品 批
发 ;第三
类 医 疗
器 械 经
营等

490,306.0
8

355,664.9
9

134,641.0
9

719,602.1
1

14,323.7
8 56.03%

注： 上述财务数据口径主要为控股子公司单体报表数据， 被担保人为最近一期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控股子公司。


